已注销备案商品房公开销售流程

1、 受理登记

网上公示三个工作日内意向购房申请人向房产登记管理中心市场科递交本人身份证及户口簿的原件、复印件，签订承诺书。（每户限登记一个名额）
2、 通知摇号

1、市场科向已签订承诺书的申购人电话告知摇号时间及地点；
 2、市场科向开发企业电话告知摇号时间、地点及所需材料；
 3、开发企业需向公证机构提交：

    （1）（预）销售许可证复印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4）委托书（开发企业委托某人到公证机构参与并见证某房屋公开摇号活动），企业盖章原件；

（5）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 预交公证费

    签订承诺书的申购人在摇号当天向公证处现场预付公证费，如中签该预付款作为正式公证费支付给公证机构；如未中签则当场退还；如在摇号当天未在规定时间到达摇号现场或未在摇号现场预付公证费，则视为申购人自动放弃竞买该房屋。
4、 公开摇号

于公开销售日进行公开摇号，公证员到场。

1、 主持人介绍标的基本情况，摇号办法。

2、 申购人抽取各自号码，公证员登记记录。

3、 以摇号器进行摇号，号球采用等额制，申购人所抽取的号码与第一个摇出的球号码相对应的为中签号。

4、 申购人为壹人的不进行摇号，该竞购人为当然中签人。

5、 公证中签人

公证员进行程序公证。

6、 中签现场交公证费、退还保证金

三个工作日后，中签人及开发企业代理人持密钥到房产登记管理中心市场科办理合同备案手续。

